
根据卫生部提供的数据，我国现
有约1600万家企业存在有毒有害作业
场所，约2亿劳动者在从事劳动过程
中遭受不同程度职业病危害，其中
37 . 8%的职业病患者未获赔偿。(3月2
日《检察日报》）

曾经有人这样形容，职业病就像
一个幽灵，会悄无声息地蔓延到每一
位职业者的身上。但是，当这些社会
财富的创造者们有很大一部分在承受
职业病的伤痛却得不到应有的赔偿
时，这不仅是“劳动者之痛”，更是

我们的社会之痛。
据有关部门的粗略估算，我国

每年因职业病、工伤事故造成的直
接经济损失约达1000亿元，间接经
济损失约达2000亿元。仅死于尘肺
病的人数，就是矿难和其它工伤事
故死亡人数的数倍。职业病危害已
经成为一个重大的亟待解决的公共
卫生问题和影响稳定和谐的社会问
题。那么，应该如何破解职业病赔
偿难题，维护劳动者的健康和权益
呢？

笔者认为，要解决职业病赔偿难
的问题，最重要也最紧迫的是通过立
法或修法完善现有的工伤维权机制，
让职工能够通过法律程序得到应有的
赔偿。

首先，要强化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部门的职权，简化职业病认定程
序，方便职工申请职业病认定。建议
取消劳动仲裁，扩大劳动监察队伍，
加大行政执法力度，建立类似交警现
场执法的制度，劳动监察人员在职业
病事故发生后及时到现场调查，并对

用人单位的违法行为进行处罚。这样
就可以解决很多职业病认定和赔偿等
问题，避免更多案件进入诉讼程序，
减轻法院负担；其他无法解决的案件
直接到法院起诉，法院设立专门的劳
动法庭审理这类案件。

其次，可以细化工伤保险基金先
行支付制度。我国《社会保险法》草
案中关于工伤医疗费由工伤保险基金
先行制度对工伤职工获得及时治疗具
有重要意义，但是具体操作还需要细
化。另外，为了避免用人单位恶意逃

避赔偿责任、保证工伤保险基金不受
损，可以对用人单位追缴医疗费时处
以2倍-5倍处罚或直接按照现行支付
数额的2倍－3倍追缴。

最后，不参加工伤保险的用人单
位应当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有关部
门应该加大对不参加工伤保险的用人
单位的处罚力度，除要求用人单位补
缴工伤保险外，还应由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部门对其进行行政处罚，同时
对之前发生的工伤职工加付法律规定
金额之外25%-50%的赔偿金。

作为代表民意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通过博
客、微博等网络平台问政于民，益处显而易见。不过
需要提醒的是，网络问政虽然是代表委员履职和参
政议政的好帮手，但不能就此产生网络依赖症，甚至
将网络当做偷懒的手段。一线基层有更直观和原汁
原味的民声民愿，民众或许更愿意与代表委员面对
面地拉家常。因此，网络问政应与深入基层同步，代
表委员必须深入到民间，了解真实、鲜活的民生。

改善经商环境更重要

2月28日，广州市第一家平价商店正式挂牌。
从平价商店的经营策略看，无非就是“农超对
接”，减少中间环节，不收“上架费”、“入场
费”等。这方面其实也正好击中了一些超市商品昂
贵的软肋。倘若超市和其他市场，能够放弃“入场
费”之类的潜规则，则商品价格也有望下调一些。
当然，这些商业经营规范，有赖于法规及政策的明
确指引。建平价商店重要，而改善营商环境更重
要。

用晒编制的“阳光”治理吃空饷

广东48家省直机关及其21个下设机构在网上
“晒编制”，单位名称、编制数、5000多名在岗公
务员姓名等信息一目了然。晒编制令人振奋，吃空
饷使人郁闷，两相对比，二者反差强烈，但又有着
某种内在关联。吃空饷往往依赖信息封闭、暗箱操
作，暴露不易，觉察更难。而晒编制恰恰是对症下
药，公开编制信息，接受社会监督，让权力在透明
开放的环境中运行。所以，对政府来说，阳光是最
好的防腐剂。

个税改革应有整体思路

提高个税起征点之后，如果继续“计划赶不上
变化”怎么办？下一次“提高起征点”的动议是否
会很快到来？起征点提高到多少钱，当然是对民生
焦虑最直接、最简单的回应，但需要注意的是，起
征点的调整本身无法解决税收法律整体性滞后的现
状，起征点的调整只能是全面推进个税改革的一个
切口。个税改革应有整体思路，在政府下决心真正
让渡一部分利益出来的前提下，可以做的其实很
多。比如，不再以个人、按照次/月度来征收个
税，而是以家庭、按照年度来核算；比如不再区分
收入来源分别计征，而尽快向综合所得税制转换；
再比如彻底改变这种恒定数额的征税思路，使得个
税起征点随着经济社会的变化而自动调整，进而建
立起个税与CPI等经济数据挂钩的联动机制。

(大众网 王晓亮 辑)

有位知名教授说：“CT
和造影就像是日光灯，听诊
器就像是煤油灯。我们为什
么要抛弃日光灯，回到煤油
灯的时代？” 有心脏科医
生说他最近十年都没戴过
听诊器。而且，不戴听诊器
诊断，还真不是个别现象。
问诊三句半，立刻就让病人
做CT、造影、核磁。其实，做
一次心脏冠状动脉CT检
查，放射线量相当于拍了
750次X线胸片，这会给病
人带来一生的癌症风险。(3
月3日《中国青年报》)

前些日子，国人每年人
均8瓶的输液量引发了“过
度医疗”的思考；问题经媒
体披露后，估计会产生一定
的积极效果，一些患者在面
对医生要求输液治病时或
许会作出理性选择。但“过
度医疗”显然不只是存在输
液上。不戴听诊器诊断，问
诊三句半，立刻就让病人做
CT、造影、核磁，这也是所
谓的“过度医疗”。

如何减少甚至杜绝
“过度医疗”，事情显然并
不简单。著名心血管病专

家、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胡
大一教授近日再度对“过
度医疗”予以了谴责和批
判。为什么会出现“过度医
疗”？胡教授认为，首先，
由于医学中存在大量未知
领域，有的医生抱着对患
者负责的态度，把网撒得
稍微大一些，为的是最后
捞着鱼。其次，“过度医疗”
与医疗体制的趋利性有
关。当然，“过度医疗”还与
普通民众盲目信赖技术有
关。

胡教授的排序是专家
排序，但在大众眼里，“过度
医疗”的首因则是医疗体制
的趋利性太强。众所周知，
由于医务人员收入与经济
效益挂钩，医务人员见利忘
义，大处方、大检查越来越
多。

治病求因，解决“过度
医疗”必须抓住问题关键。
当前最难也最需要做的，是
斩断“过度医疗”背后的利
益链；否则，“过度医疗”对
患者利益和公众健康所产
生的风险将会变成一个巨
大的“堰塞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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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解职业病赔偿难需完善维权机制
□ 马广志

■ 网 声

网络问政

应与深入基层同步

南京江宁区一名孕妇急等剖腹产，医院
却催要献血证，此事引起广泛关注。记者了解
到，目前南京许多大医院在手术前都要求患
者亲友先要去献血。对此，江苏省卫生厅人士
说，在用血紧张的大背景下，手术前动员亲友
献血“无可厚非”。(3月3日《重庆晨报》)

家人要用血，亲友发挥一下血浓于水的
精神，自然无可厚非；更何况“献血法”第十五
条也规定，“为保障公民临床急救用血的需
要，国家提倡并指导择期手术的患者自身储
血，动员家庭、亲友、所在单位以及社会互助
献血”。但家庭互助献血毕竟不是拯救“血荒”
的好主意，如果“用多少、献多少”的应急规则
一旦常态化，后果不堪设想——— 要用血的病
人，未必个个有“亲友”；即便有亲属，也未必
正好合乎用血要求，医院总不能见死不救吧。
长此以往，血液必然是出的多、进的少，难道
我们就只有活活死在“血荒”上？

事实上，因“血荒”而推崇的“互助献血”，
不可避免地带有强制或要挟的意味，无偿献
血的“道德纯粹”迟早也会被这种情绪蚕食，
最后，“血荒”恐怕只会积重难返。

一方面，我们承认家庭互助献血的积极
意义；但另一方面，我们更要清楚，这只是个
应急的办法、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我们总不
能拿临时措施当工作常态。不管我们承认不

承认，“血荒”在不少城市已经是个不争的事
实。去年下半年以来，我国部分地区血液库存
量下降，医院临床用血紧张；及至今年春节期
间，湖北、湖南、四川等地时有“微博求血”的
故事出现。频频出现的“血荒”，据说已引起不
少人大代表的关注。

关于“血荒”的纾解之道，学者专家都有
见仁见智的说法。但公众也许只认一个理儿：
献血无偿，为什么用血有偿又困难？这显然是
个道德与市场互博的问题，而“心结”解不开，

“血荒”还是无解——— 不管你如何鼓噪，最终
还是要说服民众捋起袖子去献血。“血荒”了，
摆出一副“你不得不献血”的冷面孔；“血荒”

之前，干什么去了？“互助”完了，你还怎么让
人家继续“满腔热血”地支持义务献血？

有几个问题令公众一直如鲠在喉：既然
献血是免费的、是一种义务；那么，用血的价
格构成能不能证明“非商业”属性、无偿(至少
是低成本)用血该不该成为公民的合法权利？
献血之前温言软语、你侬我侬，怎么轮到自己
需要用血的时候就忽然“机关重重、路途险
阻”？用血紧张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了，职
能部门除了坐等患者家属“献血救命”之外，
能否拿出办法来激活公众的献血热情？

斩断过度医疗
背后的利益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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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互助献血拯救不了“血荒”
□ 邓海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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